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公告

昆明市五华区志愿服务发展促进会：
[bookmark: _Hlk207022910][bookmark: _Hlk207014500]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未按规定参加2023年、2024年年度检查的行为，违反了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。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和《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本机关已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因采取上门、邮寄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五民罚决字〔2025〕第3号)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后即视为送达。
特此公告。
联系部门：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  电话：0871-63635559
联系地址：昆明市五华区正义路五华坊42号二楼201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4日

